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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本项目位于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基地，项目所在地地理坐标为：

东经：112°46′57.40180″，北纬 28°30′18.07647″。占地面积 9271.88m2。技改项

目总投资 600 万元，在保持 3.7万 t/a危废处理规模不变并满足《湖南省危险废物跨省

转入利用管理办法（试行）》的前提下，进行年收集处理 3.7万吨废矿物油再生利用项

目的技术改造，主要技改内容包括：

1、1、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湘环（危）字第（266）号）》[核准经营规模：

37000吨/年（HW08类 33000吨/年限不含油泥），原料来源省外不超过 50%；HW09类

4000吨/年，原料来源限省内]核准经营危险废物 HW08中 14个类别基础上，新增 6个

小类别：291-001-08、900-209-08、900-210-08 不含油泥、900-216-08、900-217-08、

251-003-08 不含油泥；收集范围含省外。通过内部调剂，增项后保持全厂年收集处理

3.3万吨废矿物油+0.4万吨废乳化液再生利用规模不变。

2、减压蒸馏塔设备优化升级：更换减压蒸馏塔，通过精确控制蒸馏过程中的温度

和压力，改善产品质量，提高产品回收率。

3、产品种类改变、成品出品率提高：原再生的产品率约为 75%，通过更换设备优

化升级后，产品由原来的年产 28000t燃料油（重质燃料油 1900t/a，轻质燃料油 26100t/a，

产品区分主要是根据蒸馏的不同温度进行控制），变为年产 31930基础油（轻质基础油

2400t/a、重质基础油 3700t/a、75SN基础油 12320t/a、150SN基础油 13510t/a），再生的

产品率可达 86%。

技改项目总投资 600万元，项目技改前后，原料油处理量及产品储存方案不发生变

化，仅增加产品量及改变产品种类。

4、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污水处理设施工艺不变，新增设备设施，处理规模由

20t/d增加至 30t/d。

本工程的建设，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工程布置及其开发方

式与园区规划的内容基本一致，符合园区规划要求。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前言中要求，公众参

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依



照规定，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建设单位可以采取以下一种或

者多种方式发布信息公告：

①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

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

③ 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④ 召开公众座谈会。

依照上述信息发布要求，结合本项目自身特点及项目周边的环境情况，我单位（长

沙铭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次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

我单位采用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和现场张贴公告的形式，对本次环境影响评价项目

进行了公众参与。2024年 8月 12日，我单位在确定环评单位后，通过网络公示形式对

本项目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信息公开的同时一并公示了“公众意见表”

以收集附近公众对拟建项目的意见和建议。报告编制完成后，我单位于 2025年 3月 11

日，再次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通过网络平台和报纸进行了公开，公开

期限为 10个工作日，期间也未收到相关群众意见反馈。

（1）第一阶段

长沙铭 远环保科 技有限公 司 委托环 评任务后 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在

（http://www.csses.org.cn/xxgk/gcgs/3174.html）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开，并进行

了现场张贴。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第九条之规定，本

次公示公开了项目基本情况等，时间符合规定的要求。

（2）第二阶段

《长沙铭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收集处理 3.7万吨废矿物油再生利用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25年 3

月 11日将征求意见稿信息通过网站（https://www.csmyhb.cn/news_1/28.html）、报纸等

方式进行信息公开，告知了征求意见的内容，本次征求意见的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征

求意见内容、过程及途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3）第三阶段

对收集的公众意见进行整理、汇总，形成了《长沙铭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收集处

理 3.7万吨废矿物油再生利用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长沙铭 远环保科 技有限公 司 委托环 评任务后 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在

（http://www.csses.org.cn/xxgk/gcgs/3174.html）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开。公示信息中介

绍了建设工程项目的有关内容，其中包括建设项目概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承

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

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方式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六部分内容。

公众参与过程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开展，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本次公示选择在网站进行公示并进行现场张贴公示，网络公示选择网站

http://www.csses.org.cn/xxgk/gcgs/3174.html，该网站内容对社会公开，因此本次网络公

示载体选择符合公众参与的要求。网站公示截图见图 1，现场照片见图 2。

2.3 公众意见情况

项目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情况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社会公众的意见建

议。



图 1 第一次公示网站截图



图 2 现场张贴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长沙铭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收集处理 3.7万吨废矿物油再生利用技术改

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在网站（https://www.csmyhb.cn/news_1/28.html）进行了公示，于 3 月 15

日、3月 19日将征求意见稿信息在报纸上进行了公示，告知了征求意见的内容。

主要公示内容包括：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其中公众意见提出的起止时间为 2025年 3月 11日起 10个工作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第十条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意见的内容包括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的所有内容，

征求意见的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公开方式严格采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

十一条”规定的网络平台、报纸等方式。

网络平台和报纸公示告均持续公开 10工作日，报纸公开在征求意见的时段内，分

别于 2025年 3月 15日、2025年 3月 19日刊登了两次公示信息。

因此，本次征求意见程序与内容、公开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长沙铭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收集处理 3.7万吨废矿物油再生利用技术改

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25



年 3月 11日在网站进行了公示，告知了征求意见的内容。网站公示截图见图 3。

3.2.2 登报

本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以后，于 2025 年 3月 15日、3月 19日在中国劳动

保障报发布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为当地群众容易接触到的报纸，因此，报纸

公示载体选择符合要求。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4~5。

3.2.3 现场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三十一条规定：对

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

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免于采用张

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位于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基地，该园区已完成规划环评并

取得环评批复。本项目为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项目符合望城经

济开发区规划产业定位及规划布局。因此，本项目未进行现场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纸质版存放在我公司办公室内，在公示期间

有专人负责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查阅工作，为需要查阅的公众提供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

质版并负责对公众提出意见进行收集和解释。在公示期间，无公众查阅纸质版报告征求

意见稿。

3.4 公众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无公众对项目提出意见或建议，公开征求意见期间电话、信件、传

真等渠道均未收到公众反馈环评相关意见。



图 3 第二次公示网站截图



图 4 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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